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88號

聲  請  人  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郭敏慧律師

            陳令宜律師

相  對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程序監理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丁○○（男，民國一百零○年○月○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號)、丙○○（女，民國

一百零○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

○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相對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丁○○、丙○○會面

交往。

聲請程序費用（除程序監理人報酬外）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丁○○、丙○○（年籍如主

文第1項所示）（以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如僅指其中一人則

逕稱姓名）。緣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6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

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以10

9年度家親聲字第41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由兩造共同行

使，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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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扶養費，及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與

方式。惟相對人於110年間多次於會面交往時間結束後，拒

絕依原裁定內容交付未成年子女；或刻意將未成年子女帶往

非交付地點；或多次長期將未成年子女留在相對人處，而未

遵期交付；或在非會面交往時間逕自出現在未成年子女之就

學地點、逕自帶走子女；或無正當理由不讓丙○○上學，未

告知聲請人丙○○係何人照顧及所在處所；或逕自決定不讓

丁○○上課後才藝班（數學班），或數度在非會面交往時間

前往未成年子女之學校，並在人來人往的家長接送區，於眾

目睽睽下，將載有侮辱及誹謗楊家親屬字樣之字牌高高舉

起。此種公然舉牌行為，除了使未成年子女在旁親眼目睹

外，更是將本件家庭糾紛毫不避諱地展現於未成年子女之同

學及其家長眼前，對未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甚鉅。並因此經

本院核發111年家護字第112號通常保護令予聲請人及其父

母。又相對人上述未遵守會面交往方式之行為，並經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於111年6月16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23096號民事

裁定處相對人新臺幣（下同）30,000元怠金。又相對人不依

原裁定給付扶養費，經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僅獲得相對人

雇主凱旋醫院所移轉之兩筆薪資債權。

　㈡是相對人自本院原裁定確定以來，有上述違反原裁定之行

為，非但多次侵害聲請人應有之親權行使時間，更是對未成

年子女之穩定生活造成破壞，相對人顯然非屬友善父母。又

相對人欠缺遵守法規範之能力與意願，無視公權力之介入，

更不顧及其行為是否會害及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狀態，會縮小

化、合理化其個人行為，對其行為難以有效進行自我控制，

對法制亦無遵守之意願，且對於聲請人與其家人迄今保有強

烈敵意，雙方實無法進行友善合作。兩造之未成年子女之權

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繼續由相對人與聲請人共同為之，顯

然不利未成年子女之人格發展之需要。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宜由聲請人單獨任

之等語。並聲明：㈠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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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任之。㈡相對人得依如附表所示方式

與未成年子女為會面交往。

二、相對人則以：聲請人所稱「拒絕交付」、將子女帶往「非雙

方約定」地點，導致交付失敗，乃聲請人在溝通上有極大顯

著困難與不友善，動輒均稱「違反裁定」，而拒絕溝通。

聲請人未遵期交還未成年子女，實係未成年子女強烈表達想

與相對人多相處，並產生分離焦慮不願上學，相對人不讓未

成年子女上學，乃緊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措施。所謂不給付

扶養費，係因相對人父親目前居住處尚有貸款，但相對人父

親腰部受傷且高齡難以繼續工作，故相對人需協助償還以維

持居所。相對人向他人所指稱之内容，均係相對人自身經歷

與事實敘述，並未指稱特定人士等語置辯。並聲明：聲請駁

回。

三、經查，兩造於109年8月6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關於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以原裁定兩造共

任，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及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與方式，有本

院原裁定、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7至47

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卷宗核實無誤，是此部份之事

實首堪認定。

四、改定親權部份：

　㈠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

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

定之；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

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

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

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

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

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

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㈦各族群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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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

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

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

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

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 項及第1055條之1 定有明

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

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

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

　㈡本院為明瞭是否有改定親權之必要及聲請人是否適合獨任親

權，先依上開規定委由社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

務所對兩造、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評估建議略以：未成

年人1（按：丁○○）剛進入青少年發展階段，未成年人2

（按：丙○○）目前年紀尚幼，兩位未成年人之生活起居實

仍需仰賴監護人（即親權人）之照料及陪伴。而聲請人在支

持系統功能評估項目上確實較相對人為佳，另兩造經濟、居

住環境等項評估上相當，惟在改定監護動機、探視態度上，

兩造無法基於如何以降低未成年人2分離焦慮心緒之最佳利

益，進行合作考量，反而相互指摘對方在照顧時之不適當之

處，自行以自己認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方式，聲請人未考慮

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互動之意願，採取向法院改定親權之聲

請；相對人則以違反法院探視協議，於非探視時間與未成年

人2進行探視活動，造成聲請人及同住家人之精神壓力及困

擾，亦導致兩位未成年人在父母間的衝突點上，陷於焦慮與

忠誠難題。鑑於相對人在照顧上兩位未成年子女時，並無肇

生未盡教養之義務，及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兩位未

成年子女對相對人之照顧方式，及與相對人互動之現況亦表

示滿意，基於上述評估因素考量，二位未成年人之監護權評

估仍可維持兩造共同監護，然兩造現階段較大的衝突主要為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的協議，建議兩造協議合理的會面交往

方式，並以友善父母之態度，在不違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及日常生活作息的情況下，安排穩定之探視與交往以維繫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情，另針對較為年幼未成年人2在探視活動時所產生之分離

焦慮，是否需考量其内在安全感之需求，及目前心緒狀況，

予以適時調整現行之探視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1至208

頁）。

　㈢又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甚多，為全面瞭解兩造之衝突，及是否

達到改定親權歸屬之程度，指定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子女進

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結論與建議略以：…參、總結調查

報告一、兩造適任親權人之評估，兼論有無改定親權之必

要：…(三）有關於己○○主張之改親事由…1.關於己○○

主張甲○○於110年至112年11月間，多次於會面交往期日結

束後擅自更改交付地點，或甲○○未交付二名子女或未交付

長女，並至學校攜帶二名子女離開等…，(3)就己○○此項

主張，調查官評估雖兩造在會面交往上有爭議，然主因係甲

○○多次違反會面交往約定，未於會面交往結束之日交付子

女，係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2.關於己○○主張甲○○以

發黑函、在學校舉牌陳述不實内容對其造成精神暴力，經本

院核發保護令（詳參111年度家護字第112號）…，甲○○之

家庭暴力行為係針對己○○，並未直接對二名子女施以家庭

暴力，而二名子女亦無對甲○○有負面情感，對於會面交往

經驗存在正向感受；且從甲○○所提出之與子女合照均顯示

其與子女有正向互動，故調查官評估甲○○對己○○之家庭

暴力行為，對二名子女未造成影響，評估應能排除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43條甲○○不適任親權人之推定。3.關於己○○主

張甲○○擅自至健保局掛失健保卡，其提出其補辦健保卡之

相關畫面佐證，甲○○則稱己○○未交付健保卡，其有就醫

需求才辦理，並認為其雖辦理健保卡，但己○○那邊的健保

卡還能使用，兩人可以一人一張等語…，己○○未交付健保

卡雖違反會面交往規定，然兩造應溝通、由甲○○暫時墊付

金額或由己○○於會面交往後攜子女就醫之方式處理，而甲

○○以掛失之方式向健保局重新申辦健保卡，係侵害己○○

為主要照顧者主責子女健保事宜之權利。調查官認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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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情事上非合作父母和共親職之展現。4. 關於甲○○未

給付扶養費部分…，原裁定有規定甲○○須給付扶養費，若

甲○○在此部分有困難，應提起相關訴訟程序酌減扶養費，

而非以不給付之方式，導致兩造互信基礎難以建立。5.綜上

所述…評估甲○○於110年間多次未在會面交往結束時交付

二名子女、或僅交付長子，以及以掛失健保卡並補辦健保卡

之方式影響子女健保事宜之穩定性，係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

則，甲○○前開作為已長期侵害己○○行使其親權。(五）

綜上所述，調查官評估雖己○○於前開調查事證中，有在交

付現場責問二名子女與甲○○之情形，確實非妥適之言行，

然甲○○違反友善父母之行為係不交付二名子女，或於非會

面交往時間擅帶子女離去，未落實友善父母原則之程度大於

己○○，且其在會面交往上以子女意願而不交付子女，或是

未經己○○同意便補辦健保卡，係可能影響兩造之互信，更

難使人相信兩造未來在共同親權之模式下，能為了二名子女

最佳利益而協力合作，故建議二名子女之親權，改定由己○

○單獨行使負擔，係為二名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見本院

卷三第7至25頁）。

　㈣再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及保障其等表意權，本院依

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本件之程序監理人乙○○○○○○

○，並請其訪視兩造、未成年子女後，提出訪視報告略

以：...程序監理人之具體建議：一、在受監理人之受監護

部分建議：由父親單獨監護（即單獨行使親權），由父親擔

任主要照顧者。理由：1.父親工作經濟穩定，與家人同住，

在照顧未成年子女上可以提供穩定的環境，祖父母也能提供

足夠的協助與支持。2.鑒於兩造長期以來難以形成友善合作

父母，建議由父親單獨監護，以避免兩造為兒少事宜衝突。

二、在受監理人之會面交往實施部分建議：1.母親於學期間

每月第一、三、五週末交付會面。母親可於週五學校放學或

安親班放學時直接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週一早上將未成年

子女送至學校。為避免雙方不斷因交付未成年子女在互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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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愉快，因此建議母親（會面方）直接從學校或安親班接回

未成年子女，並於上學時段直接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2.

寒暑假則依時間切割為兩半，前半段由母親同住照顧，後半

段回歸父親同住照顧，並回歸第一、三、五週末與未同住方

交付會面，交付方式比照學期期間，或兩造另約定交付地

點。3.未會面週母親得以在周三晚上8:00與未成年子女通電

話，父親應在未成年子女書房裝置市內電話，提供未成年子

女單獨與母親通訊的空間。寒暑假與母親同住期間，同樣在

周三晚上8:00父親得以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母親應在未成

年子女房間裝置市内電話，提供未成年子女單獨與父親通訊

的空間。週三通訊時間必須都在家中，如有特殊狀況需提前

告知對方。理由：1.未成年子女與父親母親均有良好的依附

關係，應持續互動維持親情，考量學期期間需要維持規律的

生活作息，在不干擾學期作息的情況下，每月二至三次的週

末會面頻率較為適切。2.寒暑假期問生活較為放鬆，但顧慮

長假後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慣可能因假期變化影響開學後之生

活適應，故寒暑假前半段期間由母親照顧（會面方），寒暑

假後半段期間由父親照顧(同住方），以利未成年子女收心

並回復學期間的生活作息，促進良好的學習與發展等語，有

程序監理人意見陳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23

頁）。

　㈤又按基於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法院於

處理有關未成年子女之事件，應基於該未成年子女之主體

性，尊重該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見，

並據為審酌判斷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素（憲法

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38段參照）。是本於上開

判決意旨，本院於核閱家事調查報告內關於未成年子女表達

情形，及表意意願後，認未成年子女有到庭表示意見之意願

及能力，爰通知未成年子女到院陳述意見（內容見本院保密

袋，又為尊重未成年子女，於本院社工陪同時之明確表意：

「不想讓爸媽或其他人知道，想要保密」，及保障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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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不至於因其等之陳述內容而遭受任何不必要之影響，以確

保其最佳利益，以下爰不具體載明未成年子女於本院表達之

意見內容）。

　㈥是本院綜合上情，參酌兩造上開陳述、訪視報告、調查報告

內容、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及事證後，認原裁定由兩造共任親

權，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僅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事項由

兩造共同決議，其餘由聲請人單獨決定，其理由略以：兩造

均無不適任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處，未成年子女與兩造間都有

相當程度之情感依附與連結，兩造皆願意用心思考未成年子

女未來照顧規劃，於經濟能力、支持系統等方面亦均可提供

未成年子女基本身心生活需求之環境，雖兩造過往爭執不

斷，然此無非係兩造因婚姻問題所衍生之紛爭與衝突所導

致，並無證據證明兩造有何客觀礙難共同教養子女之情事，

非不可期待兩造能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首要考量，能有

善意的溝通與配合，期兩造能持續協力增進理性、和諧之溝

通，共親職和互信，並可在生活、工作及家庭等各客觀條件

上互為補充及支援，共同扮演協力及合作父母之角色，提供

子女安全、關懷之生活教養環境，以讓未成年子女在成長階

段能獲得雙親完整之照顧與關愛，藉此健全其人格發展，以

共同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等語，即依當時之一切事

證，認兩造尚有共同教養子女，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考

量之可能，而為共同親權之決定。然原裁定後迄今，兩造各

自有上述之違反友善父母之情形，已如上述，是依現存事證

　　，兩造均各自堅持己見，認自己之考量、照顧方式方為「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衝突、爭執不斷而無形成任何

共識之可能。從而本院認使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所產生之衝

突，顯已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有害，依據上開法文

規定，即有改定之必要。而應由何造單獨行使親權較符未成

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本院審酌上述事證，認兩造個別之條件

雖均大體相當，然就支持系統之協助上，聲請人則優於相對

人，在經濟能力上，聲請人亦較相對人為穩定，從而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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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生長環境，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應改由聲請人單獨任

之。聲請人此部份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

五、酌定會面交往方式部份：　　

　㈠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

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

第1055條第5項亦有明文。上開「會面交往權」之規定，乃

基於親子人倫關係及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利益而生，在

使未取得親權之他方父母，於離婚後得繼續與其子女保持聯

繫，瞭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藉探視以監督他方是否善盡對未

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之責任，看護子女順利成長，此不僅為

父母之權利，亦有益於子女身心發展，蓋父母縱已仳離，仍

宜儘量使子女有機會接受父母雙方感情之照拂，以助其身心

健全發展。又會面交往權，乃親子關係最後之屏障，適當之

會面交往，不惟不害及子女之利益，反而可彌補子女因父母

離婚造成之不幸，倘無探視會面機會，或任由兩造約定之探

視子女期間方式過於疏離、不足或未完整適當而足為影響子

女與父母間之互動者，甚而造成離婚後父母互動間之爭執，

則長久以來勢必將造成子女與未任親權之父母關係疏離，如

此非子女之福，對於未任親權之他方而言亦不公平。

　㈡本院先前雖已於原裁定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

案，然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既已改定而如上所述，是此部份

之會面交往之基礎事實已有變動，自有改定會面交往方式之

必要，聲請人此部分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是本院爰

依據上開規定，參酌兩造於本院先前原裁定所定之會面交往

方式，並參考兩造、未成年子女於本件程序中進行會面交往

之情形及意見、程序監理人於調查報告之意見，爰酌定如附

表所示之會面交往方式，並說明理由與原裁定不同之處如

下：

　1.鑑於兩造間會面交往接送時，因雙方接觸所發生之衝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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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致使對未成年子女不利，爰制定會面交往之日期原則上

均由相對人於學校接送，以盡可能減少雙方於會面交往時之

接觸。

　2.基於同上理由，為減少兩造間因會面交往之交接而生之衝

突，故不再進行相對人於週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

　3.一樣基於同上理由，故簡化寒暑假期間之會面交往方式，並

固定期間。至於未採取程序監理人報告內關於「於寒暑假期

間，於第一、三、五週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之建議，理由

也是如上，盡量減少兩造間因會面交往方式交接的衝突。

　4.通話方式基於同上理由，固定為週三，但為了避免雙方因未

成年子女有課外、社團活動無法通話而導致衝突，並固定如

週三無法通話之變更順序，以避免雙方又因週三無法通話，

復無法協議而發生衝突。

　5.寒暑假的安排順序，基於後半部將要開學，則由聲請人負責

協助未成年子女逐步回復學期進度，如在相對人處未完成之

作業，亦得由聲請人協助督促未成年子女完成。

　6.以上的方式，之所以沒有再讓兩造有特定得例外協調，或由

其中一造得單方變動特定次數之「彈性、機會」，或未如甲

○○表示意見稱「法院於開庭時，曾表示孩子們可以依照意

願另約會面時間」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11頁），即賦予未

成年子女得自行決定會面時間之權利，理由同第1點。即兩

造間之糾紛自前案迄今，均出於兩造間嚴重缺乏互信基礎，

彼此均認為各自對孩子的照顧教養方式才是正確，導致未成

年子女與兩造間之相處產生相當之心理負擔、壓力，從而程

序監理人方具體說明、建議本院之會面交往方式應採取固定

之方式（見本院卷六第75至83頁），從而，本院認為本件至

少應先確保兩造與未成年子女間，有固定、不會有衝突的會

面交往，在此一前提下，未成年子女之身心方有較健全發展

之可能。是本院方為上述之固定日期安排，而未再做任何明

定「於特定狀況下得由兩造/其中一方/未成年子女變更」之

會面交往條件。蓋兩造如果能體察未成年子女「爸媽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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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的左右手，都是他/她不可分割，無法取捨的一部分，

是無法分別的愛」（基於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密承諾，本院

只能寫到這裡），而願意做出妥協，讓未成年子女「在想見

媽媽/爸爸的時候，就能去見媽媽/爸爸」，那這當然是本院

所樂見。從而，只要雙方願意、能夠讓未成年子女順利、自

由、沒有壓力地的跟兩造相處、會面的話，這種絕對比本裁

定附表更利於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方式，當然應該優先於

本裁定之效力而適用（家事事件法第1條立法意旨參照），

本院也會非常開心的聽到，「兩造因為會面交往很順利，不

再需要裁定寫的那堆條項，而把裁定直接丟進垃圾桶」

（按：應該可以回收）這類的事情。但反之，如果兩造仍然

固執己見，則本院於詢問兩造意見，及徵詢程序監理人之意

見後認為，本案中「彈性」往往反而是引發「衝突」，而不

利於未成年子女，是爰不予為額外之「彈性」條款。

六、又基於上述說明，本院在此須特別強調，自憲法法庭111年

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以降，無論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律座談會，均在在高舉所謂「未

成年子女表意權」、「基於未成年子女的程序主體權，要讓

孩子的話在法院被聽見，讓孩子有法律上的能力在法院主

張」等理由，而一再要求法院須以「未成年子女似非無表意

能力，須直接聽取其意見」，「允許未成年子女選任律師為

代理人」等方式，來「確保」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云

云。當然，未成年子女的意見絕對很重要，如同本院曾於判

決中寫過的一段話「因為你才是這個案子裡面被影響最深的

人，你絕對不該只是判決裡面被提到的一個名字而已」，這

段話在每一個親權裁判中，都是如此，當然本件也是。但這

絕對不代表「直接把孩子當作成人看」、「直接把成人的法

律上權利直接讓孩子行使」，就叫做「確保未成年子女的表

意權/程序主體權」，這也是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之所以分

別明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

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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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第1項）。據

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

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

『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第2

項）」，即均要求司法機關在內之國家於審酌兒童之表意

時，須先確保兒童之形成意見能力，並應斟酌兒童之年齡及

成熟度；國家並應透過法律程序建構讓兒童表意之機制，使

其能直接或間接表意，而非不分青紅皂白，只強調「孩子有

權表示意見」、「讓孩子決定」。例如，在本案中，未成年

子女之意願、表意，業已因兩造間長期之訴訟衝突而受到影

響（見本院家事調查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密件部份），而

家事事件法既已有程序監理人之制度（第15條參照）足以確

保有法院審核、調查專業資格後，選任足以協助未成年人表

意、主張權益之程序監理人來協助未成年人表意、主張法律

上權利，則本院認相較於在本案中告知未成年子女「你可以

請律師」（按：至少本院認為依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或社

會一般通念，跟國小生說「你可以請律師來法院主張權利，

提告爸爸媽媽」，聽的懂的小朋友應該比分得出「世界棒球

經典賽跟十二強賽差在哪」的還少，更遑論「（不）適任的

家事律師」差別可以多大，應該更不是一般未成年人可以理

解的），由本院選任程序監理人，並由本院在社工、程序監

理人之協助下，告知未成年子女本件裁判結果，並告知如此

裁判之理由，及相關法定救濟程序，及得如何尋求程序監理

人為一定之協助（此部份之理論說明，可參考本院112年度

婚字第425號判決），應更能符合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

8號判決強調未成年人表意權之真諦，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

　　酌核與上揭裁判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指駁，併

　　予敘明。　　

八、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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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政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玲君　　　

附表：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丁○○、丙○○會面交往之時間與方

式。

壹、期間：

一、自本裁定確定後至未成年子女年滿16歲前：

　㈠一般期間：

　　甲○○得於每月第一、三、五週（每週之週次以每週之第一

週週五為準）之週五未成年子女學校放學時間（以學校訂定

之放學時間為準，如有上安親班，以安親班下課時間為

準），至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安親班）門口、接送處，

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翌週週一上午未成年子女

學校上學時間，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門口。

　㈡春節期間：於每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民國單數

年之除夕至大年初二、偶數年之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未成

年子女與甲○○同遊、同宿；民國偶數年之除夕至大年初

二、單數年之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未成年子女則與己○○

同遊、同宿。甲○○得於上開照顧始日上午9 時起至高雄市

立信義國民小學正門口（地址：高雄市○○區○○○路00

號），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最末日晚間8 時前

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付予己○○或其委託之人。

　㈢寒、暑假期間：（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公佈行事曆為準）

　1.寒假期間：

　　寒假之日數經扣除上述春節期間共6日後，如所餘日數為偶

數日（例如：14日），則分割為兩半（同前例：即7日），

前半部（同前例：即自寒假第1日起計算7日）與甲○○同

遊、同宿；後半部與己○○同遊、同宿，接送之時間（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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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時、末日晚間8時）、地點與春節期間相同。如所餘日

數為奇數日（例如：15日），分割之方式（即雙方各半）、

前後半部、始日時間、地點均同偶數日，但甲○○末日送回

之時間改為「所餘日數之中午12時」（因兩造各7日，尚餘1

日，則甲○○自第1日上午9時接回後，至「第8日」中午12

時送回）。

　2.暑假期間：

　　暑假日數分別視日數為偶數日、奇數日，而分別適用上述寒

假之規則。

　3.上述寒、暑假期間（含春節期間）均不行一般期間之會面交

往。

　㈣國定連假期間（如元旦連假、清明節連假、端午節連假、中

　　秋節連假及國慶日連假）：遇民國單數年之國定連假期間，

除原探視時間外，甲○○得於該連假始日之上午8 時至高雄

市立信義國民小學正門口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至連

假末日晚間8 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付予己○

○或其委託之人。甲○○國定連假會面如與一般會面交往期

日重疊，己○○不用額外補足甲○○會面天數；若甲○○會

面交往之期日，遇己○○與未成年子女共度國定連假之期

日，甲○○亦不能要求己○○額外補足天數。

　㈤甲○○於一般期間之非會面交往週，得於週三晚上8:00至

8：30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於寒、暑假期間兩造各自之會

面交往期間，非同住方於週三晚上8:00至8：30得與未成年

子女通電話（如未成年子女有課後輔導、社團或補習致使週

三晚上時間無法通電話，則依序改至：週一、週二、週四、

週五同一時間）。兩造應於未成年子女之房間或書房（獨立

空間）裝置室內電話，並將電話號碼告知他方。通訊時間必

須都在家中，如有特殊狀況需提前告知他方。通話期間，非

通話之父或母，不得在場。

二、於未成年子女年滿16歲後，甲○○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應

　　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貳、方式

一、上述的會面交往時間，絕對只是「在兩造無法達成協議下，

為避免造成兩造因各有堅持，而無法讓未成年子女順利進行

會面交往」，而由法院決定的會面規則。如果兩造能達成任

何協議，不管是部份或全部，不管是時間、接送地點或頻

率，「絕對」都優先並得以取代上述的會面交往時間方式，

法院認為有必要在這邊說清楚。所以，下面關於方式的說

明，也是一樣，「只要雙方有任何協議」，「絕對可以」並

「優先於」下面關於方式的說明。

二、上開會面交往方式，甲○○應於每次會面交往前2 日以電話

　　、簡訊、LINE等通訊方式，明確告知己○○會面意願，若己

　　○○未回應則視為該次會面交往能正常實行，且己○○除正

　　當且重要之理由並提出具體證明外，不得取消或更改會面交

　　往時間。　　

三、上開會面交往期日，甲○○至遲應於約定時間30分鐘內到場

　　，若超過30分鐘甲○○未到場，則視為甲○○放棄該次會面

　　交往，且己○○無庸另補時數。若甲○○臨時有要事，其可

　　委請兩造和未成年子女認識之直系血親親屬代為接送事宜，

　　惟前開情形甲○○必須提前告知己○○。

四、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目前及日後正常就學及作息下，甲○○

　　得以電話、書信、傳真、電腦視訊或電子郵件方式與未成年

　　子女交談聯絡。甲○○得為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

為。

五、未成年子女地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己○○應

　　隨時通知甲○○，以利甲○○接送未成年子女。甲○○若有

　　更換住處，應隨時告知己○○。

六、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七、兩造及家人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八、甲○○於會面交往期間，應履行關於督促未成年子女生活習

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若未成年子女於會

面交往期間有安親班、補習班和才藝班等課程和所衍生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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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須待課程結束後再進行會面交往如外出同遊、同宿等活

動，己○○亦不得以前開課程為由拒絕甲○○會面交往或更

改甲○○會面交往時間，而甲○○亦不得以會面交往時間為

由拒絕己○○參與前開課程必要之活動和行程。

九、未成年子女於進行照顧同住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己○○無

　　法就近照料時，甲○○或其家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甲○

　　○與其家人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

十、遇未成年子女重要活動（例如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家

　　長座談會等）己○○應提前1 週告知甲○○得報名參加，甲

　　○○應配合學校之規定報名和參與。

十一、會面交往將子女交予甲○○之日，己○○應備妥未成年子

　　　女健保卡和必要物品（如藥物等），讓未成年子女於會面

　　　交往中攜帶；而會面交往甲○○交還子女予己○○之日，

　　　亦應歸還前開健保卡和必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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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88號
聲  請  人  己○○  






非訟代理人  郭敏慧律師
            陳令宜律師
相  對  人  甲○○  




程序監理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丁○○（男，民國一百零○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號)、丙○○（女，民國一百零○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相對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丁○○、丙○○會面交往。
聲請程序費用（除程序監理人報酬外）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丁○○、丙○○（年籍如主文第1項所示）（以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如僅指其中一人則逕稱姓名）。緣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6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以109年度家親聲字第41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由兩造共同行使，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與方式。惟相對人於110年間多次於會面交往時間結束後，拒絕依原裁定內容交付未成年子女；或刻意將未成年子女帶往非交付地點；或多次長期將未成年子女留在相對人處，而未遵期交付；或在非會面交往時間逕自出現在未成年子女之就學地點、逕自帶走子女；或無正當理由不讓丙○○上學，未告知聲請人丙○○係何人照顧及所在處所；或逕自決定不讓丁○○上課後才藝班（數學班），或數度在非會面交往時間前往未成年子女之學校，並在人來人往的家長接送區，於眾目睽睽下，將載有侮辱及誹謗楊家親屬字樣之字牌高高舉起。此種公然舉牌行為，除了使未成年子女在旁親眼目睹外，更是將本件家庭糾紛毫不避諱地展現於未成年子女之同學及其家長眼前，對未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甚鉅。並因此經本院核發111年家護字第112號通常保護令予聲請人及其父母。又相對人上述未遵守會面交往方式之行為，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1年6月16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23096號民事裁定處相對人新臺幣（下同）30,000元怠金。又相對人不依原裁定給付扶養費，經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僅獲得相對人雇主凱旋醫院所移轉之兩筆薪資債權。
　㈡是相對人自本院原裁定確定以來，有上述違反原裁定之行為，非但多次侵害聲請人應有之親權行使時間，更是對未成年子女之穩定生活造成破壞，相對人顯然非屬友善父母。又相對人欠缺遵守法規範之能力與意願，無視公權力之介入，更不顧及其行為是否會害及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狀態，會縮小化、合理化其個人行為，對其行為難以有效進行自我控制，對法制亦無遵守之意願，且對於聲請人與其家人迄今保有強烈敵意，雙方實無法進行友善合作。兩造之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繼續由相對人與聲請人共同為之，顯然不利未成年子女之人格發展之需要。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宜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㈠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任之。㈡相對人得依如附表所示方式與未成年子女為會面交往。
二、相對人則以：聲請人所稱「拒絕交付」、將子女帶往「非雙方約定」地點，導致交付失敗，乃聲請人在溝通上有極大顯著困難與不友善，動輒均稱「違反裁定」，而拒絕溝通。 聲請人未遵期交還未成年子女，實係未成年子女強烈表達想與相對人多相處，並產生分離焦慮不願上學，相對人不讓未成年子女上學，乃緊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措施。所謂不給付扶養費，係因相對人父親目前居住處尚有貸款，但相對人父親腰部受傷且高齡難以繼續工作，故相對人需協助償還以維持居所。相對人向他人所指稱之内容，均係相對人自身經歷與事實敘述，並未指稱特定人士等語置辯。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109年8月6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以原裁定兩造共任，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與方式，有本院原裁定、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7至4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卷宗核實無誤，是此部份之事實首堪認定。
四、改定親權部份：
　㈠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 項及第1055條之1 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
　㈡本院為明瞭是否有改定親權之必要及聲請人是否適合獨任親權，先依上開規定委由社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對兩造、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評估建議略以：未成年人1（按：丁○○）剛進入青少年發展階段，未成年人2（按：丙○○）目前年紀尚幼，兩位未成年人之生活起居實仍需仰賴監護人（即親權人）之照料及陪伴。而聲請人在支持系統功能評估項目上確實較相對人為佳，另兩造經濟、居住環境等項評估上相當，惟在改定監護動機、探視態度上，兩造無法基於如何以降低未成年人2分離焦慮心緒之最佳利益，進行合作考量，反而相互指摘對方在照顧時之不適當之處，自行以自己認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方式，聲請人未考慮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互動之意願，採取向法院改定親權之聲請；相對人則以違反法院探視協議，於非探視時間與未成年人2進行探視活動，造成聲請人及同住家人之精神壓力及困擾，亦導致兩位未成年人在父母間的衝突點上，陷於焦慮與忠誠難題。鑑於相對人在照顧上兩位未成年子女時，並無肇生未盡教養之義務，及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兩位未成年子女對相對人之照顧方式，及與相對人互動之現況亦表示滿意，基於上述評估因素考量，二位未成年人之監護權評估仍可維持兩造共同監護，然兩造現階段較大的衝突主要為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的協議，建議兩造協議合理的會面交往方式，並以友善父母之態度，在不違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及日常生活作息的情況下，安排穩定之探視與交往以維繫親情，另針對較為年幼未成年人2在探視活動時所產生之分離焦慮，是否需考量其内在安全感之需求，及目前心緒狀況，予以適時調整現行之探視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1至208頁）。
　㈢又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甚多，為全面瞭解兩造之衝突，及是否達到改定親權歸屬之程度，指定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子女進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結論與建議略以：…參、總結調查報告一、兩造適任親權人之評估，兼論有無改定親權之必要：…(三）有關於己○○主張之改親事由…1.關於己○○主張甲○○於110年至112年11月間，多次於會面交往期日結束後擅自更改交付地點，或甲○○未交付二名子女或未交付長女，並至學校攜帶二名子女離開等…，(3)就己○○此項主張，調查官評估雖兩造在會面交往上有爭議，然主因係甲○○多次違反會面交往約定，未於會面交往結束之日交付子女，係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2.關於己○○主張甲○○以發黑函、在學校舉牌陳述不實内容對其造成精神暴力，經本院核發保護令（詳參111年度家護字第112號）…，甲○○之家庭暴力行為係針對己○○，並未直接對二名子女施以家庭暴力，而二名子女亦無對甲○○有負面情感，對於會面交往經驗存在正向感受；且從甲○○所提出之與子女合照均顯示其與子女有正向互動，故調查官評估甲○○對己○○之家庭暴力行為，對二名子女未造成影響，評估應能排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3條甲○○不適任親權人之推定。3.關於己○○主張甲○○擅自至健保局掛失健保卡，其提出其補辦健保卡之相關畫面佐證，甲○○則稱己○○未交付健保卡，其有就醫需求才辦理，並認為其雖辦理健保卡，但己○○那邊的健保卡還能使用，兩人可以一人一張等語…，己○○未交付健保卡雖違反會面交往規定，然兩造應溝通、由甲○○暫時墊付金額或由己○○於會面交往後攜子女就醫之方式處理，而甲○○以掛失之方式向健保局重新申辦健保卡，係侵害己○○為主要照顧者主責子女健保事宜之權利。調查官認為甲○○於此情事上非合作父母和共親職之展現。4. 關於甲○○未給付扶養費部分…，原裁定有規定甲○○須給付扶養費，若甲○○在此部分有困難，應提起相關訴訟程序酌減扶養費，而非以不給付之方式，導致兩造互信基礎難以建立。5.綜上所述…評估甲○○於110年間多次未在會面交往結束時交付二名子女、或僅交付長子，以及以掛失健保卡並補辦健保卡之方式影響子女健保事宜之穩定性，係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甲○○前開作為已長期侵害己○○行使其親權。(五）綜上所述，調查官評估雖己○○於前開調查事證中，有在交付現場責問二名子女與甲○○之情形，確實非妥適之言行，然甲○○違反友善父母之行為係不交付二名子女，或於非會面交往時間擅帶子女離去，未落實友善父母原則之程度大於己○○，且其在會面交往上以子女意願而不交付子女，或是未經己○○同意便補辦健保卡，係可能影響兩造之互信，更難使人相信兩造未來在共同親權之模式下，能為了二名子女最佳利益而協力合作，故建議二名子女之親權，改定由己○○單獨行使負擔，係為二名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至25頁）。
　㈣再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及保障其等表意權，本院依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本件之程序監理人乙○○○○○○○，並請其訪視兩造、未成年子女後，提出訪視報告略以：...程序監理人之具體建議：一、在受監理人之受監護部分建議：由父親單獨監護（即單獨行使親權），由父親擔任主要照顧者。理由：1.父親工作經濟穩定，與家人同住，在照顧未成年子女上可以提供穩定的環境，祖父母也能提供足夠的協助與支持。2.鑒於兩造長期以來難以形成友善合作父母，建議由父親單獨監護，以避免兩造為兒少事宜衝突。二、在受監理人之會面交往實施部分建議：1.母親於學期間每月第一、三、五週末交付會面。母親可於週五學校放學或安親班放學時直接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週一早上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為避免雙方不斷因交付未成年子女在互動上不愉快，因此建議母親（會面方）直接從學校或安親班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上學時段直接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2.寒暑假則依時間切割為兩半，前半段由母親同住照顧，後半段回歸父親同住照顧，並回歸第一、三、五週末與未同住方交付會面，交付方式比照學期期間，或兩造另約定交付地點。3.未會面週母親得以在周三晚上8:00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父親應在未成年子女書房裝置市內電話，提供未成年子女單獨與母親通訊的空間。寒暑假與母親同住期間，同樣在周三晚上8:00父親得以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母親應在未成年子女房間裝置市内電話，提供未成年子女單獨與父親通訊的空間。週三通訊時間必須都在家中，如有特殊狀況需提前告知對方。理由：1.未成年子女與父親母親均有良好的依附關係，應持續互動維持親情，考量學期期間需要維持規律的生活作息，在不干擾學期作息的情況下，每月二至三次的週末會面頻率較為適切。2.寒暑假期問生活較為放鬆，但顧慮長假後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慣可能因假期變化影響開學後之生活適應，故寒暑假前半段期間由母親照顧（會面方），寒暑假後半段期間由父親照顧(同住方），以利未成年子女收心並回復學期間的生活作息，促進良好的學習與發展等語，有程序監理人意見陳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23頁）。
　㈤又按基於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法院於處理有關未成年子女之事件，應基於該未成年子女之主體性，尊重該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見，並據為審酌判斷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素（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38段參照）。是本於上開判決意旨，本院於核閱家事調查報告內關於未成年子女表達情形，及表意意願後，認未成年子女有到庭表示意見之意願及能力，爰通知未成年子女到院陳述意見（內容見本院保密袋，又為尊重未成年子女，於本院社工陪同時之明確表意：「不想讓爸媽或其他人知道，想要保密」，及保障未成年子女不至於因其等之陳述內容而遭受任何不必要之影響，以確保其最佳利益，以下爰不具體載明未成年子女於本院表達之意見內容）。
　㈥是本院綜合上情，參酌兩造上開陳述、訪視報告、調查報告內容、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及事證後，認原裁定由兩造共任親權，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僅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事項由兩造共同決議，其餘由聲請人單獨決定，其理由略以：兩造均無不適任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處，未成年子女與兩造間都有相當程度之情感依附與連結，兩造皆願意用心思考未成年子女未來照顧規劃，於經濟能力、支持系統等方面亦均可提供未成年子女基本身心生活需求之環境，雖兩造過往爭執不斷，然此無非係兩造因婚姻問題所衍生之紛爭與衝突所導致，並無證據證明兩造有何客觀礙難共同教養子女之情事，非不可期待兩造能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首要考量，能有善意的溝通與配合，期兩造能持續協力增進理性、和諧之溝通，共親職和互信，並可在生活、工作及家庭等各客觀條件上互為補充及支援，共同扮演協力及合作父母之角色，提供子女安全、關懷之生活教養環境，以讓未成年子女在成長階段能獲得雙親完整之照顧與關愛，藉此健全其人格發展，以共同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等語，即依當時之一切事證，認兩造尚有共同教養子女，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考量之可能，而為共同親權之決定。然原裁定後迄今，兩造各自有上述之違反友善父母之情形，已如上述，是依現存事證
　　，兩造均各自堅持己見，認自己之考量、照顧方式方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衝突、爭執不斷而無形成任何共識之可能。從而本院認使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所產生之衝突，顯已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有害，依據上開法文規定，即有改定之必要。而應由何造單獨行使親權較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本院審酌上述事證，認兩造個別之條件雖均大體相當，然就支持系統之協助上，聲請人則優於相對人，在經濟能力上，聲請人亦較相對人為穩定，從而得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生長環境，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應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聲請人此部份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
五、酌定會面交往方式部份：　　
　㈠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亦有明文。上開「會面交往權」之規定，乃基於親子人倫關係及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利益而生，在使未取得親權之他方父母，於離婚後得繼續與其子女保持聯繫，瞭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藉探視以監督他方是否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之責任，看護子女順利成長，此不僅為父母之權利，亦有益於子女身心發展，蓋父母縱已仳離，仍宜儘量使子女有機會接受父母雙方感情之照拂，以助其身心健全發展。又會面交往權，乃親子關係最後之屏障，適當之會面交往，不惟不害及子女之利益，反而可彌補子女因父母離婚造成之不幸，倘無探視會面機會，或任由兩造約定之探視子女期間方式過於疏離、不足或未完整適當而足為影響子女與父母間之互動者，甚而造成離婚後父母互動間之爭執，則長久以來勢必將造成子女與未任親權之父母關係疏離，如此非子女之福，對於未任親權之他方而言亦不公平。
　㈡本院先前雖已於原裁定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案，然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既已改定而如上所述，是此部份之會面交往之基礎事實已有變動，自有改定會面交往方式之必要，聲請人此部分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是本院爰依據上開規定，參酌兩造於本院先前原裁定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並參考兩造、未成年子女於本件程序中進行會面交往之情形及意見、程序監理人於調查報告之意見，爰酌定如附表所示之會面交往方式，並說明理由與原裁定不同之處如下：
　1.鑑於兩造間會面交往接送時，因雙方接觸所發生之衝突不斷，致使對未成年子女不利，爰制定會面交往之日期原則上均由相對人於學校接送，以盡可能減少雙方於會面交往時之接觸。
　2.基於同上理由，為減少兩造間因會面交往之交接而生之衝突，故不再進行相對人於週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
　3.一樣基於同上理由，故簡化寒暑假期間之會面交往方式，並固定期間。至於未採取程序監理人報告內關於「於寒暑假期間，於第一、三、五週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之建議，理由也是如上，盡量減少兩造間因會面交往方式交接的衝突。
　4.通話方式基於同上理由，固定為週三，但為了避免雙方因未成年子女有課外、社團活動無法通話而導致衝突，並固定如週三無法通話之變更順序，以避免雙方又因週三無法通話，復無法協議而發生衝突。
　5.寒暑假的安排順序，基於後半部將要開學，則由聲請人負責協助未成年子女逐步回復學期進度，如在相對人處未完成之作業，亦得由聲請人協助督促未成年子女完成。
　6.以上的方式，之所以沒有再讓兩造有特定得例外協調，或由其中一造得單方變動特定次數之「彈性、機會」，或未如甲○○表示意見稱「法院於開庭時，曾表示孩子們可以依照意願另約會面時間」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11頁），即賦予未成年子女得自行決定會面時間之權利，理由同第1點。即兩造間之糾紛自前案迄今，均出於兩造間嚴重缺乏互信基礎，彼此均認為各自對孩子的照顧教養方式才是正確，導致未成年子女與兩造間之相處產生相當之心理負擔、壓力，從而程序監理人方具體說明、建議本院之會面交往方式應採取固定之方式（見本院卷六第75至83頁），從而，本院認為本件至少應先確保兩造與未成年子女間，有固定、不會有衝突的會面交往，在此一前提下，未成年子女之身心方有較健全發展之可能。是本院方為上述之固定日期安排，而未再做任何明定「於特定狀況下得由兩造/其中一方/未成年子女變更」之會面交往條件。蓋兩造如果能體察未成年子女「爸媽如同他/她的左右手，都是他/她不可分割，無法取捨的一部分，是無法分別的愛」（基於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密承諾，本院只能寫到這裡），而願意做出妥協，讓未成年子女「在想見媽媽/爸爸的時候，就能去見媽媽/爸爸」，那這當然是本院所樂見。從而，只要雙方願意、能夠讓未成年子女順利、自由、沒有壓力地的跟兩造相處、會面的話，這種絕對比本裁定附表更利於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方式，當然應該優先於本裁定之效力而適用（家事事件法第1條立法意旨參照），本院也會非常開心的聽到，「兩造因為會面交往很順利，不再需要裁定寫的那堆條項，而把裁定直接丟進垃圾桶」（按：應該可以回收）這類的事情。但反之，如果兩造仍然固執己見，則本院於詢問兩造意見，及徵詢程序監理人之意見後認為，本案中「彈性」往往反而是引發「衝突」，而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是爰不予為額外之「彈性」條款。
六、又基於上述說明，本院在此須特別強調，自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以降，無論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律座談會，均在在高舉所謂「未成年子女表意權」、「基於未成年子女的程序主體權，要讓孩子的話在法院被聽見，讓孩子有法律上的能力在法院主張」等理由，而一再要求法院須以「未成年子女似非無表意能力，須直接聽取其意見」，「允許未成年子女選任律師為代理人」等方式，來「確保」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云云。當然，未成年子女的意見絕對很重要，如同本院曾於判決中寫過的一段話「因為你才是這個案子裡面被影響最深的人，你絕對不該只是判決裡面被提到的一個名字而已」，這段話在每一個親權裁判中，都是如此，當然本件也是。但這絕對不代表「直接把孩子當作成人看」、「直接把成人的法律上權利直接讓孩子行使」，就叫做「確保未成年子女的表意權/程序主體權」，這也是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之所以分別明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第1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第2項）」，即均要求司法機關在內之國家於審酌兒童之表意時，須先確保兒童之形成意見能力，並應斟酌兒童之年齡及成熟度；國家並應透過法律程序建構讓兒童表意之機制，使其能直接或間接表意，而非不分青紅皂白，只強調「孩子有權表示意見」、「讓孩子決定」。例如，在本案中，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表意，業已因兩造間長期之訴訟衝突而受到影響（見本院家事調查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密件部份），而家事事件法既已有程序監理人之制度（第15條參照）足以確保有法院審核、調查專業資格後，選任足以協助未成年人表意、主張權益之程序監理人來協助未成年人表意、主張法律上權利，則本院認相較於在本案中告知未成年子女「你可以請律師」（按：至少本院認為依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或社會一般通念，跟國小生說「你可以請律師來法院主張權利，提告爸爸媽媽」，聽的懂的小朋友應該比分得出「世界棒球經典賽跟十二強賽差在哪」的還少，更遑論「（不）適任的家事律師」差別可以多大，應該更不是一般未成年人可以理解的），由本院選任程序監理人，並由本院在社工、程序監理人之協助下，告知未成年子女本件裁判結果，並告知如此裁判之理由，及相關法定救濟程序，及得如何尋求程序監理人為一定之協助（此部份之理論說明，可參考本院112年度婚字第425號判決），應更能符合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強調未成年人表意權之真諦，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
　　酌核與上揭裁判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指駁，併
　　予敘明。　　
八、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政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玲君　　　
附表：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丁○○、丙○○會面交往之時間與方式。
壹、期間：
一、自本裁定確定後至未成年子女年滿16歲前：
　㈠一般期間：
　　甲○○得於每月第一、三、五週（每週之週次以每週之第一週週五為準）之週五未成年子女學校放學時間（以學校訂定之放學時間為準，如有上安親班，以安親班下課時間為準），至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安親班）門口、接送處，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翌週週一上午未成年子女學校上學時間，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門口。
　㈡春節期間：於每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民國單數年之除夕至大年初二、偶數年之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未成年子女與甲○○同遊、同宿；民國偶數年之除夕至大年初二、單數年之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未成年子女則與己○○同遊、同宿。甲○○得於上開照顧始日上午9 時起至高雄市立信義國民小學正門口（地址：高雄市○○區○○○路00號），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最末日晚間8 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付予己○○或其委託之人。
　㈢寒、暑假期間：（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公佈行事曆為準）
　1.寒假期間：
　　寒假之日數經扣除上述春節期間共6日後，如所餘日數為偶數日（例如：14日），則分割為兩半（同前例：即7日），前半部（同前例：即自寒假第1日起計算7日）與甲○○同遊、同宿；後半部與己○○同遊、同宿，接送之時間（始日上午9時、末日晚間8時）、地點與春節期間相同。如所餘日數為奇數日（例如：15日），分割之方式（即雙方各半）、前後半部、始日時間、地點均同偶數日，但甲○○末日送回之時間改為「所餘日數之中午12時」（因兩造各7日，尚餘1日，則甲○○自第1日上午9時接回後，至「第8日」中午12時送回）。
　2.暑假期間：
　　暑假日數分別視日數為偶數日、奇數日，而分別適用上述寒假之規則。
　3.上述寒、暑假期間（含春節期間）均不行一般期間之會面交往。
　㈣國定連假期間（如元旦連假、清明節連假、端午節連假、中
　　秋節連假及國慶日連假）：遇民國單數年之國定連假期間，除原探視時間外，甲○○得於該連假始日之上午8 時至高雄市立信義國民小學正門口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至連假末日晚間8 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付予己○○或其委託之人。甲○○國定連假會面如與一般會面交往期日重疊，己○○不用額外補足甲○○會面天數；若甲○○會面交往之期日，遇己○○與未成年子女共度國定連假之期日，甲○○亦不能要求己○○額外補足天數。
　㈤甲○○於一般期間之非會面交往週，得於週三晚上8:00至8：30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於寒、暑假期間兩造各自之會面交往期間，非同住方於週三晚上8:00至8：30得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如未成年子女有課後輔導、社團或補習致使週三晚上時間無法通電話，則依序改至：週一、週二、週四、週五同一時間）。兩造應於未成年子女之房間或書房（獨立空間）裝置室內電話，並將電話號碼告知他方。通訊時間必須都在家中，如有特殊狀況需提前告知他方。通話期間，非通話之父或母，不得在場。
二、於未成年子女年滿16歲後，甲○○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應
　　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貳、方式
一、上述的會面交往時間，絕對只是「在兩造無法達成協議下，為避免造成兩造因各有堅持，而無法讓未成年子女順利進行會面交往」，而由法院決定的會面規則。如果兩造能達成任何協議，不管是部份或全部，不管是時間、接送地點或頻率，「絕對」都優先並得以取代上述的會面交往時間方式，法院認為有必要在這邊說清楚。所以，下面關於方式的說明，也是一樣，「只要雙方有任何協議」，「絕對可以」並「優先於」下面關於方式的說明。
二、上開會面交往方式，甲○○應於每次會面交往前2 日以電話
　　、簡訊、LINE等通訊方式，明確告知己○○會面意願，若己
　　○○未回應則視為該次會面交往能正常實行，且己○○除正
　　當且重要之理由並提出具體證明外，不得取消或更改會面交
　　往時間。　　
三、上開會面交往期日，甲○○至遲應於約定時間30分鐘內到場
　　，若超過30分鐘甲○○未到場，則視為甲○○放棄該次會面
　　交往，且己○○無庸另補時數。若甲○○臨時有要事，其可
　　委請兩造和未成年子女認識之直系血親親屬代為接送事宜，
　　惟前開情形甲○○必須提前告知己○○。
四、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目前及日後正常就學及作息下，甲○○
　　得以電話、書信、傳真、電腦視訊或電子郵件方式與未成年
　　子女交談聯絡。甲○○得為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為。
五、未成年子女地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己○○應
　　隨時通知甲○○，以利甲○○接送未成年子女。甲○○若有
　　更換住處，應隨時告知己○○。
六、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七、兩造及家人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八、甲○○於會面交往期間，應履行關於督促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若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期間有安親班、補習班和才藝班等課程和所衍生之活動，須待課程結束後再進行會面交往如外出同遊、同宿等活動，己○○亦不得以前開課程為由拒絕甲○○會面交往或更改甲○○會面交往時間，而甲○○亦不得以會面交往時間為由拒絕己○○參與前開課程必要之活動和行程。
九、未成年子女於進行照顧同住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己○○無
　　法就近照料時，甲○○或其家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甲○
　　○與其家人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
十、遇未成年子女重要活動（例如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家
　　長座談會等）己○○應提前1 週告知甲○○得報名參加，甲
　　○○應配合學校之規定報名和參與。
十一、會面交往將子女交予甲○○之日，己○○應備妥未成年子
　　　女健保卡和必要物品（如藥物等），讓未成年子女於會面
　　　交往中攜帶；而會面交往甲○○交還子女予己○○之日，
　　　亦應歸還前開健保卡和必要物品。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88號
聲  請  人  己○○  



非訟代理人  郭敏慧律師
            陳令宜律師
相  對  人  甲○○  


程序監理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丁○○（男，民國一百零○年○月○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號)、丙○○（女，民國一百零○年○月○日
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相對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丁○○、丙○○會面交往
。
聲請程序費用（除程序監理人報酬外）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丁○○、丙○○（年籍如主文第1
    項所示）（以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如僅指其中一人則逕稱姓
    名）。緣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6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關
    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以109年度
    家親聲字第41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由兩造共同行使，並
    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及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與方式。
    惟相對人於110年間多次於會面交往時間結束後，拒絕依原
    裁定內容交付未成年子女；或刻意將未成年子女帶往非交付
    地點；或多次長期將未成年子女留在相對人處，而未遵期交
    付；或在非會面交往時間逕自出現在未成年子女之就學地點
    、逕自帶走子女；或無正當理由不讓丙○○上學，未告知聲請
    人丙○○係何人照顧及所在處所；或逕自決定不讓丁○○上課後
    才藝班（數學班），或數度在非會面交往時間前往未成年子
    女之學校，並在人來人往的家長接送區，於眾目睽睽下，將
    載有侮辱及誹謗楊家親屬字樣之字牌高高舉起。此種公然舉
    牌行為，除了使未成年子女在旁親眼目睹外，更是將本件家
    庭糾紛毫不避諱地展現於未成年子女之同學及其家長眼前，
    對未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甚鉅。並因此經本院核發111年家
    護字第112號通常保護令予聲請人及其父母。又相對人上述
    未遵守會面交往方式之行為，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1
    年6月16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23096號民事裁定處相對人新
    臺幣（下同）30,000元怠金。又相對人不依原裁定給付扶養
    費，經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僅獲得相對人雇主凱旋醫院所
    移轉之兩筆薪資債權。
　㈡是相對人自本院原裁定確定以來，有上述違反原裁定之行為
    ，非但多次侵害聲請人應有之親權行使時間，更是對未成年
    子女之穩定生活造成破壞，相對人顯然非屬友善父母。又相
    對人欠缺遵守法規範之能力與意願，無視公權力之介入，更
    不顧及其行為是否會害及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狀態，會縮小化
    、合理化其個人行為，對其行為難以有效進行自我控制，對
    法制亦無遵守之意願，且對於聲請人與其家人迄今保有強烈
    敵意，雙方實無法進行友善合作。兩造之未成年子女之權利
    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繼續由相對人與聲請人共同為之，顯然
    不利未成年子女之人格發展之需要。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宜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等語。並聲明：㈠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改由聲請人任之。㈡相對人得依如附表所示方式與
    未成年子女為會面交往。
二、相對人則以：聲請人所稱「拒絕交付」、將子女帶往「非雙
    方約定」地點，導致交付失敗，乃聲請人在溝通上有極大顯
    著困難與不友善，動輒均稱「違反裁定」，而拒絕溝通。 
    聲請人未遵期交還未成年子女，實係未成年子女強烈表達想
    與相對人多相處，並產生分離焦慮不願上學，相對人不讓未
    成年子女上學，乃緊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措施。所謂不給付
    扶養費，係因相對人父親目前居住處尚有貸款，但相對人父
    親腰部受傷且高齡難以繼續工作，故相對人需協助償還以維
    持居所。相對人向他人所指稱之内容，均係相對人自身經歷
    與事實敘述，並未指稱特定人士等語置辯。並聲明：聲請駁
    回。
三、經查，兩造於109年8月6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關於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以原裁定兩造共任
    ，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
    女扶養費，及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與方式，有本院
    原裁定、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7至47頁），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卷宗核實無誤，是此部份之事實首堪
    認定。
四、改定親權部份：
　㈠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
    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
    定之；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
    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
    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
    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
    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
    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
    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
    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
    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
    、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
    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 項及第1055條之1 定有明文。
    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
    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
    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
　㈡本院為明瞭是否有改定親權之必要及聲請人是否適合獨任親
    權，先依上開規定委由社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
    務所對兩造、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評估建議略以：未成
    年人1（按：丁○○）剛進入青少年發展階段，未成年人2（按
    ：丙○○）目前年紀尚幼，兩位未成年人之生活起居實仍需仰
    賴監護人（即親權人）之照料及陪伴。而聲請人在支持系統
    功能評估項目上確實較相對人為佳，另兩造經濟、居住環境
    等項評估上相當，惟在改定監護動機、探視態度上，兩造無
    法基於如何以降低未成年人2分離焦慮心緒之最佳利益，進
    行合作考量，反而相互指摘對方在照顧時之不適當之處，自
    行以自己認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方式，聲請人未考慮未成年
    子女與相對人互動之意願，採取向法院改定親權之聲請；相
    對人則以違反法院探視協議，於非探視時間與未成年人2進
    行探視活動，造成聲請人及同住家人之精神壓力及困擾，亦
    導致兩位未成年人在父母間的衝突點上，陷於焦慮與忠誠難
    題。鑑於相對人在照顧上兩位未成年子女時，並無肇生未盡
    教養之義務，及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兩位未成年子
    女對相對人之照顧方式，及與相對人互動之現況亦表示滿意
    ，基於上述評估因素考量，二位未成年人之監護權評估仍可
    維持兩造共同監護，然兩造現階段較大的衝突主要為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往的協議，建議兩造協議合理的會面交往方式，
    並以友善父母之態度，在不違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及日常
    生活作息的情況下，安排穩定之探視與交往以維繫親情，另
    針對較為年幼未成年人2在探視活動時所產生之分離焦慮，
    是否需考量其内在安全感之需求，及目前心緒狀況，予以適
    時調整現行之探視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1至208頁）。
　㈢又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甚多，為全面瞭解兩造之衝突，及是否
    達到改定親權歸屬之程度，指定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子女進
    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結論與建議略以：…參、總結調查
    報告一、兩造適任親權人之評估，兼論有無改定親權之必要
    ：…(三）有關於己○○主張之改親事由…1.關於己○○主張甲○○
    於110年至112年11月間，多次於會面交往期日結束後擅自更
    改交付地點，或甲○○未交付二名子女或未交付長女，並至學
    校攜帶二名子女離開等…，(3)就己○○此項主張，調查官評估
    雖兩造在會面交往上有爭議，然主因係甲○○多次違反會面交
    往約定，未於會面交往結束之日交付子女，係嚴重違反友善
    父母原則。2.關於己○○主張甲○○以發黑函、在學校舉牌陳述
    不實内容對其造成精神暴力，經本院核發保護令（詳參111
    年度家護字第112號）…，甲○○之家庭暴力行為係針對己○○，
    並未直接對二名子女施以家庭暴力，而二名子女亦無對甲○○
    有負面情感，對於會面交往經驗存在正向感受；且從甲○○所
    提出之與子女合照均顯示其與子女有正向互動，故調查官評
    估甲○○對己○○之家庭暴力行為，對二名子女未造成影響，評
    估應能排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3條甲○○不適任親權人之推定
    。3.關於己○○主張甲○○擅自至健保局掛失健保卡，其提出其
    補辦健保卡之相關畫面佐證，甲○○則稱己○○未交付健保卡，
    其有就醫需求才辦理，並認為其雖辦理健保卡，但己○○那邊
    的健保卡還能使用，兩人可以一人一張等語…，己○○未交付
    健保卡雖違反會面交往規定，然兩造應溝通、由甲○○暫時墊
    付金額或由己○○於會面交往後攜子女就醫之方式處理，而甲
    ○○以掛失之方式向健保局重新申辦健保卡，係侵害己○○為主
    要照顧者主責子女健保事宜之權利。調查官認為甲○○於此情
    事上非合作父母和共親職之展現。4. 關於甲○○未給付扶養
    費部分…，原裁定有規定甲○○須給付扶養費，若甲○○在此部
    分有困難，應提起相關訴訟程序酌減扶養費，而非以不給付
    之方式，導致兩造互信基礎難以建立。5.綜上所述…評估甲○
    ○於110年間多次未在會面交往結束時交付二名子女、或僅交
    付長子，以及以掛失健保卡並補辦健保卡之方式影響子女健
    保事宜之穩定性，係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甲○○前開作為
    已長期侵害己○○行使其親權。(五）綜上所述，調查官評估
    雖己○○於前開調查事證中，有在交付現場責問二名子女與甲
    ○○之情形，確實非妥適之言行，然甲○○違反友善父母之行為
    係不交付二名子女，或於非會面交往時間擅帶子女離去，未
    落實友善父母原則之程度大於己○○，且其在會面交往上以子
    女意願而不交付子女，或是未經己○○同意便補辦健保卡，係
    可能影響兩造之互信，更難使人相信兩造未來在共同親權之
    模式下，能為了二名子女最佳利益而協力合作，故建議二名
    子女之親權，改定由己○○單獨行使負擔，係為二名子女之最
    佳利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至25頁）。
　㈣再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及保障其等表意權，本院依
    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本件之程序監理人乙○○○○○○○，並
    請其訪視兩造、未成年子女後，提出訪視報告略以：...程
    序監理人之具體建議：一、在受監理人之受監護部分建議：
    由父親單獨監護（即單獨行使親權），由父親擔任主要照顧
    者。理由：1.父親工作經濟穩定，與家人同住，在照顧未成
    年子女上可以提供穩定的環境，祖父母也能提供足夠的協助
    與支持。2.鑒於兩造長期以來難以形成友善合作父母，建議
    由父親單獨監護，以避免兩造為兒少事宜衝突。二、在受監
    理人之會面交往實施部分建議：1.母親於學期間每月第一、
    三、五週末交付會面。母親可於週五學校放學或安親班放學
    時直接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週一早上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
    校。為避免雙方不斷因交付未成年子女在互動上不愉快，因
    此建議母親（會面方）直接從學校或安親班接回未成年子女
    ，並於上學時段直接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2.寒暑假則依
    時間切割為兩半，前半段由母親同住照顧，後半段回歸父親
    同住照顧，並回歸第一、三、五週末與未同住方交付會面，
    交付方式比照學期期間，或兩造另約定交付地點。3.未會面
    週母親得以在周三晚上8:00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父親應在
    未成年子女書房裝置市內電話，提供未成年子女單獨與母親
    通訊的空間。寒暑假與母親同住期間，同樣在周三晚上8:00
    父親得以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母親應在未成年子女房間裝
    置市内電話，提供未成年子女單獨與父親通訊的空間。週三
    通訊時間必須都在家中，如有特殊狀況需提前告知對方。理
    由：1.未成年子女與父親母親均有良好的依附關係，應持續
    互動維持親情，考量學期期間需要維持規律的生活作息，在
    不干擾學期作息的情況下，每月二至三次的週末會面頻率較
    為適切。2.寒暑假期問生活較為放鬆，但顧慮長假後未成年
    子女生活習慣可能因假期變化影響開學後之生活適應，故寒
    暑假前半段期間由母親照顧（會面方），寒暑假後半段期間
    由父親照顧(同住方），以利未成年子女收心並回復學期間
    的生活作息，促進良好的學習與發展等語，有程序監理人意
    見陳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23頁）。
　㈤又按基於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法院於
    處理有關未成年子女之事件，應基於該未成年子女之主體性
    ，尊重該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見，並
    據為審酌判斷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素（憲法法
    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38段參照）。是本於上開判
    決意旨，本院於核閱家事調查報告內關於未成年子女表達情
    形，及表意意願後，認未成年子女有到庭表示意見之意願及
    能力，爰通知未成年子女到院陳述意見（內容見本院保密袋
    ，又為尊重未成年子女，於本院社工陪同時之明確表意：「
    不想讓爸媽或其他人知道，想要保密」，及保障未成年子女
    不至於因其等之陳述內容而遭受任何不必要之影響，以確保
    其最佳利益，以下爰不具體載明未成年子女於本院表達之意
    見內容）。
　㈥是本院綜合上情，參酌兩造上開陳述、訪視報告、調查報告
    內容、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及事證後，認原裁定由兩造共任親
    權，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僅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事項由
    兩造共同決議，其餘由聲請人單獨決定，其理由略以：兩造
    均無不適任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處，未成年子女與兩造間都有
    相當程度之情感依附與連結，兩造皆願意用心思考未成年子
    女未來照顧規劃，於經濟能力、支持系統等方面亦均可提供
    未成年子女基本身心生活需求之環境，雖兩造過往爭執不斷
    ，然此無非係兩造因婚姻問題所衍生之紛爭與衝突所導致，
    並無證據證明兩造有何客觀礙難共同教養子女之情事，非不
    可期待兩造能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首要考量，能有善意
    的溝通與配合，期兩造能持續協力增進理性、和諧之溝通，
    共親職和互信，並可在生活、工作及家庭等各客觀條件上互
    為補充及支援，共同扮演協力及合作父母之角色，提供子女
    安全、關懷之生活教養環境，以讓未成年子女在成長階段能
    獲得雙親完整之照顧與關愛，藉此健全其人格發展，以共同
    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等語，即依當時之一切事證，認
    兩造尚有共同教養子女，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考量之可
    能，而為共同親權之決定。然原裁定後迄今，兩造各自有上
    述之違反友善父母之情形，已如上述，是依現存事證
　　，兩造均各自堅持己見，認自己之考量、照顧方式方為「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衝突、爭執不斷而無形成任何
    共識之可能。從而本院認使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所產生之衝
    突，顯已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有害，依據上開法文
    規定，即有改定之必要。而應由何造單獨行使親權較符未成
    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本院審酌上述事證，認兩造個別之條件
    雖均大體相當，然就支持系統之協助上，聲請人則優於相對
    人，在經濟能力上，聲請人亦較相對人為穩定，從而得提供
    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生長環境，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應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聲請人此部份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
五、酌定會面交往方式部份：　　
　㈠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
    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
    第1055條第5項亦有明文。上開「會面交往權」之規定，乃
    基於親子人倫關係及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利益而生，在
    使未取得親權之他方父母，於離婚後得繼續與其子女保持聯
    繫，瞭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藉探視以監督他方是否善盡對未
    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之責任，看護子女順利成長，此不僅為
    父母之權利，亦有益於子女身心發展，蓋父母縱已仳離，仍
    宜儘量使子女有機會接受父母雙方感情之照拂，以助其身心
    健全發展。又會面交往權，乃親子關係最後之屏障，適當之
    會面交往，不惟不害及子女之利益，反而可彌補子女因父母
    離婚造成之不幸，倘無探視會面機會，或任由兩造約定之探
    視子女期間方式過於疏離、不足或未完整適當而足為影響子
    女與父母間之互動者，甚而造成離婚後父母互動間之爭執，
    則長久以來勢必將造成子女與未任親權之父母關係疏離，如
    此非子女之福，對於未任親權之他方而言亦不公平。
　㈡本院先前雖已於原裁定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
    案，然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既已改定而如上所述，是此部份
    之會面交往之基礎事實已有變動，自有改定會面交往方式之
    必要，聲請人此部分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是本院爰
    依據上開規定，參酌兩造於本院先前原裁定所定之會面交往
    方式，並參考兩造、未成年子女於本件程序中進行會面交往
    之情形及意見、程序監理人於調查報告之意見，爰酌定如附
    表所示之會面交往方式，並說明理由與原裁定不同之處如下
    ：
　1.鑑於兩造間會面交往接送時，因雙方接觸所發生之衝突不斷
    ，致使對未成年子女不利，爰制定會面交往之日期原則上均
    由相對人於學校接送，以盡可能減少雙方於會面交往時之接
    觸。
　2.基於同上理由，為減少兩造間因會面交往之交接而生之衝突
    ，故不再進行相對人於週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
　3.一樣基於同上理由，故簡化寒暑假期間之會面交往方式，並
    固定期間。至於未採取程序監理人報告內關於「於寒暑假期
    間，於第一、三、五週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之建議，理由
    也是如上，盡量減少兩造間因會面交往方式交接的衝突。
　4.通話方式基於同上理由，固定為週三，但為了避免雙方因未
    成年子女有課外、社團活動無法通話而導致衝突，並固定如
    週三無法通話之變更順序，以避免雙方又因週三無法通話，
    復無法協議而發生衝突。
　5.寒暑假的安排順序，基於後半部將要開學，則由聲請人負責
    協助未成年子女逐步回復學期進度，如在相對人處未完成之
    作業，亦得由聲請人協助督促未成年子女完成。
　6.以上的方式，之所以沒有再讓兩造有特定得例外協調，或由
    其中一造得單方變動特定次數之「彈性、機會」，或未如甲
    ○○表示意見稱「法院於開庭時，曾表示孩子們可以依照意願
    另約會面時間」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11頁），即賦予未成
    年子女得自行決定會面時間之權利，理由同第1點。即兩造
    間之糾紛自前案迄今，均出於兩造間嚴重缺乏互信基礎，彼
    此均認為各自對孩子的照顧教養方式才是正確，導致未成年
    子女與兩造間之相處產生相當之心理負擔、壓力，從而程序
    監理人方具體說明、建議本院之會面交往方式應採取固定之
    方式（見本院卷六第75至83頁），從而，本院認為本件至少
    應先確保兩造與未成年子女間，有固定、不會有衝突的會面
    交往，在此一前提下，未成年子女之身心方有較健全發展之
    可能。是本院方為上述之固定日期安排，而未再做任何明定
    「於特定狀況下得由兩造/其中一方/未成年子女變更」之會
    面交往條件。蓋兩造如果能體察未成年子女「爸媽如同他/
    她的左右手，都是他/她不可分割，無法取捨的一部分，是
    無法分別的愛」（基於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密承諾，本院只
    能寫到這裡），而願意做出妥協，讓未成年子女「在想見媽
    媽/爸爸的時候，就能去見媽媽/爸爸」，那這當然是本院所
    樂見。從而，只要雙方願意、能夠讓未成年子女順利、自由
    、沒有壓力地的跟兩造相處、會面的話，這種絕對比本裁定
    附表更利於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方式，當然應該優先於本
    裁定之效力而適用（家事事件法第1條立法意旨參照），本
    院也會非常開心的聽到，「兩造因為會面交往很順利，不再
    需要裁定寫的那堆條項，而把裁定直接丟進垃圾桶」（按：
    應該可以回收）這類的事情。但反之，如果兩造仍然固執己
    見，則本院於詢問兩造意見，及徵詢程序監理人之意見後認
    為，本案中「彈性」往往反而是引發「衝突」，而不利於未
    成年子女，是爰不予為額外之「彈性」條款。
六、又基於上述說明，本院在此須特別強調，自憲法法庭111年
    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以降，無論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律座談會，均在在高舉所謂「未
    成年子女表意權」、「基於未成年子女的程序主體權，要讓
    孩子的話在法院被聽見，讓孩子有法律上的能力在法院主張
    」等理由，而一再要求法院須以「未成年子女似非無表意能
    力，須直接聽取其意見」，「允許未成年子女選任律師為代
    理人」等方式，來「確保」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云云
    。當然，未成年子女的意見絕對很重要，如同本院曾於判決
    中寫過的一段話「因為你才是這個案子裡面被影響最深的人
    ，你絕對不該只是判決裡面被提到的一個名字而已」，這段
    話在每一個親權裁判中，都是如此，當然本件也是。但這絕
    對不代表「直接把孩子當作成人看」、「直接把成人的法律
    上權利直接讓孩子行使」，就叫做「確保未成年子女的表意
    權/程序主體權」，這也是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之所以分別
    明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
    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
    『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第1項）。據此，應特別
    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
    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
    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第2項）」，即均要求司法機關
    在內之國家於審酌兒童之表意時，須先確保兒童之形成意見
    能力，並應斟酌兒童之年齡及成熟度；國家並應透過法律程
    序建構讓兒童表意之機制，使其能直接或間接表意，而非不
    分青紅皂白，只強調「孩子有權表示意見」、「讓孩子決定
    」。例如，在本案中，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表意，業已因兩
    造間長期之訴訟衝突而受到影響（見本院家事調查報告、程
    序監理人報告密件部份），而家事事件法既已有程序監理人
    之制度（第15條參照）足以確保有法院審核、調查專業資格
    後，選任足以協助未成年人表意、主張權益之程序監理人來
    協助未成年人表意、主張法律上權利，則本院認相較於在本
    案中告知未成年子女「你可以請律師」（按：至少本院認為
    依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或社會一般通念，跟國小生說「你
    可以請律師來法院主張權利，提告爸爸媽媽」，聽的懂的小
    朋友應該比分得出「世界棒球經典賽跟十二強賽差在哪」的
    還少，更遑論「（不）適任的家事律師」差別可以多大，應
    該更不是一般未成年人可以理解的），由本院選任程序監理
    人，並由本院在社工、程序監理人之協助下，告知未成年子
    女本件裁判結果，並告知如此裁判之理由，及相關法定救濟
    程序，及得如何尋求程序監理人為一定之協助（此部份之理
    論說明，可參考本院112年度婚字第425號判決），應更能符
    合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強調未成年人表意權之
    真諦，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
　　酌核與上揭裁判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指駁，併
　　予敘明。　　
八、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政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玲君　　　
附表：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丁○○、丙○○會面交往之時間與方式。
壹、期間：
一、自本裁定確定後至未成年子女年滿16歲前：
　㈠一般期間：
　　甲○○得於每月第一、三、五週（每週之週次以每週之第一週
    週五為準）之週五未成年子女學校放學時間（以學校訂定之
    放學時間為準，如有上安親班，以安親班下課時間為準），
    至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安親班）門口、接送處，接回未
    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翌週週一上午未成年子女學校上
    學時間，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門口。
　㈡春節期間：於每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民國單數
    年之除夕至大年初二、偶數年之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未成
    年子女與甲○○同遊、同宿；民國偶數年之除夕至大年初二、
    單數年之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未成年子女則與己○○同遊、
    同宿。甲○○得於上開照顧始日上午9 時起至高雄市立信義國
    民小學正門口（地址：高雄市○○區○○○路00號），接回未成
    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最末日晚間8 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
    回前開處所交付予己○○或其委託之人。
　㈢寒、暑假期間：（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公佈行事曆為準）
　1.寒假期間：
　　寒假之日數經扣除上述春節期間共6日後，如所餘日數為偶
    數日（例如：14日），則分割為兩半（同前例：即7日），
    前半部（同前例：即自寒假第1日起計算7日）與甲○○同遊、
    同宿；後半部與己○○同遊、同宿，接送之時間（始日上午9
    時、末日晚間8時）、地點與春節期間相同。如所餘日數為
    奇數日（例如：15日），分割之方式（即雙方各半）、前後
    半部、始日時間、地點均同偶數日，但甲○○末日送回之時間
    改為「所餘日數之中午12時」（因兩造各7日，尚餘1日，則
    甲○○自第1日上午9時接回後，至「第8日」中午12時送回）
    。
　2.暑假期間：
　　暑假日數分別視日數為偶數日、奇數日，而分別適用上述寒
    假之規則。
　3.上述寒、暑假期間（含春節期間）均不行一般期間之會面交
    往。
　㈣國定連假期間（如元旦連假、清明節連假、端午節連假、中
　　秋節連假及國慶日連假）：遇民國單數年之國定連假期間，
    除原探視時間外，甲○○得於該連假始日之上午8 時至高雄市
    立信義國民小學正門口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至連假
    末日晚間8 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付予己○○或
    其委託之人。甲○○國定連假會面如與一般會面交往期日重疊
    ，己○○不用額外補足甲○○會面天數；若甲○○會面交往之期日
    ，遇己○○與未成年子女共度國定連假之期日，甲○○亦不能要
    求己○○額外補足天數。
　㈤甲○○於一般期間之非會面交往週，得於週三晚上8:00至8：30
    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於寒、暑假期間兩造各自之會面交往
    期間，非同住方於週三晚上8:00至8：30得與未成年子女通
    電話（如未成年子女有課後輔導、社團或補習致使週三晚上
    時間無法通電話，則依序改至：週一、週二、週四、週五同
    一時間）。兩造應於未成年子女之房間或書房（獨立空間）
    裝置室內電話，並將電話號碼告知他方。通訊時間必須都在
    家中，如有特殊狀況需提前告知他方。通話期間，非通話之
    父或母，不得在場。
二、於未成年子女年滿16歲後，甲○○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應
　　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貳、方式
一、上述的會面交往時間，絕對只是「在兩造無法達成協議下，
    為避免造成兩造因各有堅持，而無法讓未成年子女順利進行
    會面交往」，而由法院決定的會面規則。如果兩造能達成任
    何協議，不管是部份或全部，不管是時間、接送地點或頻率
    ，「絕對」都優先並得以取代上述的會面交往時間方式，法
    院認為有必要在這邊說清楚。所以，下面關於方式的說明，
    也是一樣，「只要雙方有任何協議」，「絕對可以」並「優
    先於」下面關於方式的說明。
二、上開會面交往方式，甲○○應於每次會面交往前2 日以電話
　　、簡訊、LINE等通訊方式，明確告知己○○會面意願，若己
　　○○未回應則視為該次會面交往能正常實行，且己○○除正
　　當且重要之理由並提出具體證明外，不得取消或更改會面交
　　往時間。　　
三、上開會面交往期日，甲○○至遲應於約定時間30分鐘內到場
　　，若超過30分鐘甲○○未到場，則視為甲○○放棄該次會面
　　交往，且己○○無庸另補時數。若甲○○臨時有要事，其可
　　委請兩造和未成年子女認識之直系血親親屬代為接送事宜，
　　惟前開情形甲○○必須提前告知己○○。
四、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目前及日後正常就學及作息下，甲○○
　　得以電話、書信、傳真、電腦視訊或電子郵件方式與未成年
　　子女交談聯絡。甲○○得為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為
    。
五、未成年子女地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己○○應
　　隨時通知甲○○，以利甲○○接送未成年子女。甲○○若有
　　更換住處，應隨時告知己○○。
六、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七、兩造及家人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八、甲○○於會面交往期間，應履行關於督促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慣
    、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若未成年子女於會面
    交往期間有安親班、補習班和才藝班等課程和所衍生之活動
    ，須待課程結束後再進行會面交往如外出同遊、同宿等活動
    ，己○○亦不得以前開課程為由拒絕甲○○會面交往或更改甲○○
    會面交往時間，而甲○○亦不得以會面交往時間為由拒絕己○○
    參與前開課程必要之活動和行程。
九、未成年子女於進行照顧同住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己○○無
　　法就近照料時，甲○○或其家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甲○
　　○與其家人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
十、遇未成年子女重要活動（例如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家
　　長座談會等）己○○應提前1 週告知甲○○得報名參加，甲
　　○○應配合學校之規定報名和參與。
十一、會面交往將子女交予甲○○之日，己○○應備妥未成年子
　　　女健保卡和必要物品（如藥物等），讓未成年子女於會面
　　　交往中攜帶；而會面交往甲○○交還子女予己○○之日，
　　　亦應歸還前開健保卡和必要物品。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88號
聲  請  人  己○○  



非訟代理人  郭敏慧律師
            陳令宜律師
相  對  人  甲○○  


程序監理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丁○○（男，民國一百零○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號)、丙○○（女，民國一百零○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相對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與未成年子女丁○○、丙○○會面交往。
聲請程序費用（除程序監理人報酬外）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丁○○、丙○○（年籍如主文第1項所示）（以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如僅指其中一人則逕稱姓名）。緣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6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以109年度家親聲字第41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由兩造共同行使，並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與方式。惟相對人於110年間多次於會面交往時間結束後，拒絕依原裁定內容交付未成年子女；或刻意將未成年子女帶往非交付地點；或多次長期將未成年子女留在相對人處，而未遵期交付；或在非會面交往時間逕自出現在未成年子女之就學地點、逕自帶走子女；或無正當理由不讓丙○○上學，未告知聲請人丙○○係何人照顧及所在處所；或逕自決定不讓丁○○上課後才藝班（數學班），或數度在非會面交往時間前往未成年子女之學校，並在人來人往的家長接送區，於眾目睽睽下，將載有侮辱及誹謗楊家親屬字樣之字牌高高舉起。此種公然舉牌行為，除了使未成年子女在旁親眼目睹外，更是將本件家庭糾紛毫不避諱地展現於未成年子女之同學及其家長眼前，對未成年子女之負面影響甚鉅。並因此經本院核發111年家護字第112號通常保護令予聲請人及其父母。又相對人上述未遵守會面交往方式之行為，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1年6月16日以110年度司執字第23096號民事裁定處相對人新臺幣（下同）30,000元怠金。又相對人不依原裁定給付扶養費，經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僅獲得相對人雇主凱旋醫院所移轉之兩筆薪資債權。
　㈡是相對人自本院原裁定確定以來，有上述違反原裁定之行為，非但多次侵害聲請人應有之親權行使時間，更是對未成年子女之穩定生活造成破壞，相對人顯然非屬友善父母。又相對人欠缺遵守法規範之能力與意願，無視公權力之介入，更不顧及其行為是否會害及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狀態，會縮小化、合理化其個人行為，對其行為難以有效進行自我控制，對法制亦無遵守之意願，且對於聲請人與其家人迄今保有強烈敵意，雙方實無法進行友善合作。兩造之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及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繼續由相對人與聲請人共同為之，顯然不利未成年子女之人格發展之需要。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宜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㈠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由聲請人任之。㈡相對人得依如附表所示方式與未成年子女為會面交往。
二、相對人則以：聲請人所稱「拒絕交付」、將子女帶往「非雙方約定」地點，導致交付失敗，乃聲請人在溝通上有極大顯著困難與不友善，動輒均稱「違反裁定」，而拒絕溝通。 聲請人未遵期交還未成年子女，實係未成年子女強烈表達想與相對人多相處，並產生分離焦慮不願上學，相對人不讓未成年子女上學，乃緊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措施。所謂不給付扶養費，係因相對人父親目前居住處尚有貸款，但相對人父親腰部受傷且高齡難以繼續工作，故相對人需協助償還以維持居所。相對人向他人所指稱之内容，均係相對人自身經歷與事實敘述，並未指稱特定人士等語置辯。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經查，兩造於109年8月6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本院以原裁定兩造共任，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及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與方式，有本院原裁定、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7至4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卷宗核實無誤，是此部份之事實首堪認定。
四、改定親權部份：
　㈠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又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㈠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㈡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㈢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㈣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㈤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㈥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㈦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3 項及第1055條之1 定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
　㈡本院為明瞭是否有改定親權之必要及聲請人是否適合獨任親權，先依上開規定委由社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對兩造、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評估建議略以：未成年人1（按：丁○○）剛進入青少年發展階段，未成年人2（按：丙○○）目前年紀尚幼，兩位未成年人之生活起居實仍需仰賴監護人（即親權人）之照料及陪伴。而聲請人在支持系統功能評估項目上確實較相對人為佳，另兩造經濟、居住環境等項評估上相當，惟在改定監護動機、探視態度上，兩造無法基於如何以降低未成年人2分離焦慮心緒之最佳利益，進行合作考量，反而相互指摘對方在照顧時之不適當之處，自行以自己認知保護未成年子女之方式，聲請人未考慮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互動之意願，採取向法院改定親權之聲請；相對人則以違反法院探視協議，於非探視時間與未成年人2進行探視活動，造成聲請人及同住家人之精神壓力及困擾，亦導致兩位未成年人在父母間的衝突點上，陷於焦慮與忠誠難題。鑑於相對人在照顧上兩位未成年子女時，並無肇生未盡教養之義務，及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兩位未成年子女對相對人之照顧方式，及與相對人互動之現況亦表示滿意，基於上述評估因素考量，二位未成年人之監護權評估仍可維持兩造共同監護，然兩造現階段較大的衝突主要為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的協議，建議兩造協議合理的會面交往方式，並以友善父母之態度，在不違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及日常生活作息的情況下，安排穩定之探視與交往以維繫親情，另針對較為年幼未成年人2在探視活動時所產生之分離焦慮，是否需考量其内在安全感之需求，及目前心緒狀況，予以適時調整現行之探視方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1至208頁）。
　㈢又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甚多，為全面瞭解兩造之衝突，及是否達到改定親權歸屬之程度，指定家事調查官對兩造及子女進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結論與建議略以：…參、總結調查報告一、兩造適任親權人之評估，兼論有無改定親權之必要：…(三）有關於己○○主張之改親事由…1.關於己○○主張甲○○於110年至112年11月間，多次於會面交往期日結束後擅自更改交付地點，或甲○○未交付二名子女或未交付長女，並至學校攜帶二名子女離開等…，(3)就己○○此項主張，調查官評估雖兩造在會面交往上有爭議，然主因係甲○○多次違反會面交往約定，未於會面交往結束之日交付子女，係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2.關於己○○主張甲○○以發黑函、在學校舉牌陳述不實内容對其造成精神暴力，經本院核發保護令（詳參111年度家護字第112號）…，甲○○之家庭暴力行為係針對己○○，並未直接對二名子女施以家庭暴力，而二名子女亦無對甲○○有負面情感，對於會面交往經驗存在正向感受；且從甲○○所提出之與子女合照均顯示其與子女有正向互動，故調查官評估甲○○對己○○之家庭暴力行為，對二名子女未造成影響，評估應能排除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3條甲○○不適任親權人之推定。3.關於己○○主張甲○○擅自至健保局掛失健保卡，其提出其補辦健保卡之相關畫面佐證，甲○○則稱己○○未交付健保卡，其有就醫需求才辦理，並認為其雖辦理健保卡，但己○○那邊的健保卡還能使用，兩人可以一人一張等語…，己○○未交付健保卡雖違反會面交往規定，然兩造應溝通、由甲○○暫時墊付金額或由己○○於會面交往後攜子女就醫之方式處理，而甲○○以掛失之方式向健保局重新申辦健保卡，係侵害己○○為主要照顧者主責子女健保事宜之權利。調查官認為甲○○於此情事上非合作父母和共親職之展現。4. 關於甲○○未給付扶養費部分…，原裁定有規定甲○○須給付扶養費，若甲○○在此部分有困難，應提起相關訴訟程序酌減扶養費，而非以不給付之方式，導致兩造互信基礎難以建立。5.綜上所述…評估甲○○於110年間多次未在會面交往結束時交付二名子女、或僅交付長子，以及以掛失健保卡並補辦健保卡之方式影響子女健保事宜之穩定性，係嚴重違反友善父母原則，甲○○前開作為已長期侵害己○○行使其親權。(五）綜上所述，調查官評估雖己○○於前開調查事證中，有在交付現場責問二名子女與甲○○之情形，確實非妥適之言行，然甲○○違反友善父母之行為係不交付二名子女，或於非會面交往時間擅帶子女離去，未落實友善父母原則之程度大於己○○，且其在會面交往上以子女意願而不交付子女，或是未經己○○同意便補辦健保卡，係可能影響兩造之互信，更難使人相信兩造未來在共同親權之模式下，能為了二名子女最佳利益而協力合作，故建議二名子女之親權，改定由己○○單獨行使負擔，係為二名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見本院卷三第7至25頁）。
　㈣再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及保障其等表意權，本院依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本件之程序監理人乙○○○○○○○，並請其訪視兩造、未成年子女後，提出訪視報告略以：...程序監理人之具體建議：一、在受監理人之受監護部分建議：由父親單獨監護（即單獨行使親權），由父親擔任主要照顧者。理由：1.父親工作經濟穩定，與家人同住，在照顧未成年子女上可以提供穩定的環境，祖父母也能提供足夠的協助與支持。2.鑒於兩造長期以來難以形成友善合作父母，建議由父親單獨監護，以避免兩造為兒少事宜衝突。二、在受監理人之會面交往實施部分建議：1.母親於學期間每月第一、三、五週末交付會面。母親可於週五學校放學或安親班放學時直接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週一早上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為避免雙方不斷因交付未成年子女在互動上不愉快，因此建議母親（會面方）直接從學校或安親班接回未成年子女，並於上學時段直接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2.寒暑假則依時間切割為兩半，前半段由母親同住照顧，後半段回歸父親同住照顧，並回歸第一、三、五週末與未同住方交付會面，交付方式比照學期期間，或兩造另約定交付地點。3.未會面週母親得以在周三晚上8:00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父親應在未成年子女書房裝置市內電話，提供未成年子女單獨與母親通訊的空間。寒暑假與母親同住期間，同樣在周三晚上8:00父親得以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母親應在未成年子女房間裝置市内電話，提供未成年子女單獨與父親通訊的空間。週三通訊時間必須都在家中，如有特殊狀況需提前告知對方。理由：1.未成年子女與父親母親均有良好的依附關係，應持續互動維持親情，考量學期期間需要維持規律的生活作息，在不干擾學期作息的情況下，每月二至三次的週末會面頻率較為適切。2.寒暑假期問生活較為放鬆，但顧慮長假後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慣可能因假期變化影響開學後之生活適應，故寒暑假前半段期間由母親照顧（會面方），寒暑假後半段期間由父親照顧(同住方），以利未成年子女收心並回復學期間的生活作息，促進良好的學習與發展等語，有程序監理人意見陳述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23頁）。
　㈤又按基於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法院於處理有關未成年子女之事件，應基於該未成年子女之主體性，尊重該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見，並據為審酌判斷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素（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第38段參照）。是本於上開判決意旨，本院於核閱家事調查報告內關於未成年子女表達情形，及表意意願後，認未成年子女有到庭表示意見之意願及能力，爰通知未成年子女到院陳述意見（內容見本院保密袋，又為尊重未成年子女，於本院社工陪同時之明確表意：「不想讓爸媽或其他人知道，想要保密」，及保障未成年子女不至於因其等之陳述內容而遭受任何不必要之影響，以確保其最佳利益，以下爰不具體載明未成年子女於本院表達之意見內容）。
　㈥是本院綜合上情，參酌兩造上開陳述、訪視報告、調查報告內容、未成年子女之陳述及事證後，認原裁定由兩造共任親權，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僅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事項由兩造共同決議，其餘由聲請人單獨決定，其理由略以：兩造均無不適任照顧未成年子女之處，未成年子女與兩造間都有相當程度之情感依附與連結，兩造皆願意用心思考未成年子女未來照顧規劃，於經濟能力、支持系統等方面亦均可提供未成年子女基本身心生活需求之環境，雖兩造過往爭執不斷，然此無非係兩造因婚姻問題所衍生之紛爭與衝突所導致，並無證據證明兩造有何客觀礙難共同教養子女之情事，非不可期待兩造能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首要考量，能有善意的溝通與配合，期兩造能持續協力增進理性、和諧之溝通，共親職和互信，並可在生活、工作及家庭等各客觀條件上互為補充及支援，共同扮演協力及合作父母之角色，提供子女安全、關懷之生活教養環境，以讓未成年子女在成長階段能獲得雙親完整之照顧與關愛，藉此健全其人格發展，以共同維護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等語，即依當時之一切事證，認兩造尚有共同教養子女，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為考量之可能，而為共同親權之決定。然原裁定後迄今，兩造各自有上述之違反友善父母之情形，已如上述，是依現存事證
　　，兩造均各自堅持己見，認自己之考量、照顧方式方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衝突、爭執不斷而無形成任何共識之可能。從而本院認使兩造共同行使親權，所產生之衝突，顯已對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有害，依據上開法文規定，即有改定之必要。而應由何造單獨行使親權較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本院審酌上述事證，認兩造個別之條件雖均大體相當，然就支持系統之協助上，聲請人則優於相對人，在經濟能力上，聲請人亦較相對人為穩定，從而得提供未成年子女穩定之生長環境，是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應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聲請人此部份聲請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
五、酌定會面交往方式部份：　　
　㈠按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亦有明文。上開「會面交往權」之規定，乃基於親子人倫關係及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利益而生，在使未取得親權之他方父母，於離婚後得繼續與其子女保持聯繫，瞭解子女之生活狀況，藉探視以監督他方是否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之責任，看護子女順利成長，此不僅為父母之權利，亦有益於子女身心發展，蓋父母縱已仳離，仍宜儘量使子女有機會接受父母雙方感情之照拂，以助其身心健全發展。又會面交往權，乃親子關係最後之屏障，適當之會面交往，不惟不害及子女之利益，反而可彌補子女因父母離婚造成之不幸，倘無探視會面機會，或任由兩造約定之探視子女期間方式過於疏離、不足或未完整適當而足為影響子女與父母間之互動者，甚而造成離婚後父母互動間之爭執，則長久以來勢必將造成子女與未任親權之父母關係疏離，如此非子女之福，對於未任親權之他方而言亦不公平。
　㈡本院先前雖已於原裁定酌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案，然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既已改定而如上所述，是此部份之會面交往之基礎事實已有變動，自有改定會面交往方式之必要，聲請人此部分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是本院爰依據上開規定，參酌兩造於本院先前原裁定所定之會面交往方式，並參考兩造、未成年子女於本件程序中進行會面交往之情形及意見、程序監理人於調查報告之意見，爰酌定如附表所示之會面交往方式，並說明理由與原裁定不同之處如下：
　1.鑑於兩造間會面交往接送時，因雙方接觸所發生之衝突不斷，致使對未成年子女不利，爰制定會面交往之日期原則上均由相對人於學校接送，以盡可能減少雙方於會面交往時之接觸。
　2.基於同上理由，為減少兩造間因會面交往之交接而生之衝突，故不再進行相對人於週間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
　3.一樣基於同上理由，故簡化寒暑假期間之會面交往方式，並固定期間。至於未採取程序監理人報告內關於「於寒暑假期間，於第一、三、五週與非同住方會面交往」之建議，理由也是如上，盡量減少兩造間因會面交往方式交接的衝突。
　4.通話方式基於同上理由，固定為週三，但為了避免雙方因未成年子女有課外、社團活動無法通話而導致衝突，並固定如週三無法通話之變更順序，以避免雙方又因週三無法通話，復無法協議而發生衝突。
　5.寒暑假的安排順序，基於後半部將要開學，則由聲請人負責協助未成年子女逐步回復學期進度，如在相對人處未完成之作業，亦得由聲請人協助督促未成年子女完成。
　6.以上的方式，之所以沒有再讓兩造有特定得例外協調，或由其中一造得單方變動特定次數之「彈性、機會」，或未如甲○○表示意見稱「法院於開庭時，曾表示孩子們可以依照意願另約會面時間」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11頁），即賦予未成年子女得自行決定會面時間之權利，理由同第1點。即兩造間之糾紛自前案迄今，均出於兩造間嚴重缺乏互信基礎，彼此均認為各自對孩子的照顧教養方式才是正確，導致未成年子女與兩造間之相處產生相當之心理負擔、壓力，從而程序監理人方具體說明、建議本院之會面交往方式應採取固定之方式（見本院卷六第75至83頁），從而，本院認為本件至少應先確保兩造與未成年子女間，有固定、不會有衝突的會面交往，在此一前提下，未成年子女之身心方有較健全發展之可能。是本院方為上述之固定日期安排，而未再做任何明定「於特定狀況下得由兩造/其中一方/未成年子女變更」之會面交往條件。蓋兩造如果能體察未成年子女「爸媽如同他/她的左右手，都是他/她不可分割，無法取捨的一部分，是無法分別的愛」（基於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密承諾，本院只能寫到這裡），而願意做出妥協，讓未成年子女「在想見媽媽/爸爸的時候，就能去見媽媽/爸爸」，那這當然是本院所樂見。從而，只要雙方願意、能夠讓未成年子女順利、自由、沒有壓力地的跟兩造相處、會面的話，這種絕對比本裁定附表更利於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方式，當然應該優先於本裁定之效力而適用（家事事件法第1條立法意旨參照），本院也會非常開心的聽到，「兩造因為會面交往很順利，不再需要裁定寫的那堆條項，而把裁定直接丟進垃圾桶」（按：應該可以回收）這類的事情。但反之，如果兩造仍然固執己見，則本院於詢問兩造意見，及徵詢程序監理人之意見後認為，本案中「彈性」往往反而是引發「衝突」，而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是爰不予為額外之「彈性」條款。
六、又基於上述說明，本院在此須特別強調，自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以降，無論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律座談會，均在在高舉所謂「未成年子女表意權」、「基於未成年子女的程序主體權，要讓孩子的話在法院被聽見，讓孩子有法律上的能力在法院主張」等理由，而一再要求法院須以「未成年子女似非無表意能力，須直接聽取其意見」，「允許未成年子女選任律師為代理人」等方式，來「確保」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云云。當然，未成年子女的意見絕對很重要，如同本院曾於判決中寫過的一段話「因為你才是這個案子裡面被影響最深的人，你絕對不該只是判決裡面被提到的一個名字而已」，這段話在每一個親權裁判中，都是如此，當然本件也是。但這絕對不代表「直接把孩子當作成人看」、「直接把成人的法律上權利直接讓孩子行使」，就叫做「確保未成年子女的表意權/程序主體權」，這也是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之所以分別明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第1項）。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第2項）」，即均要求司法機關在內之國家於審酌兒童之表意時，須先確保兒童之形成意見能力，並應斟酌兒童之年齡及成熟度；國家並應透過法律程序建構讓兒童表意之機制，使其能直接或間接表意，而非不分青紅皂白，只強調「孩子有權表示意見」、「讓孩子決定」。例如，在本案中，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表意，業已因兩造間長期之訴訟衝突而受到影響（見本院家事調查報告、程序監理人報告密件部份），而家事事件法既已有程序監理人之制度（第15條參照）足以確保有法院審核、調查專業資格後，選任足以協助未成年人表意、主張權益之程序監理人來協助未成年人表意、主張法律上權利，則本院認相較於在本案中告知未成年子女「你可以請律師」（按：至少本院認為依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或社會一般通念，跟國小生說「你可以請律師來法院主張權利，提告爸爸媽媽」，聽的懂的小朋友應該比分得出「世界棒球經典賽跟十二強賽差在哪」的還少，更遑論「（不）適任的家事律師」差別可以多大，應該更不是一般未成年人可以理解的），由本院選任程序監理人，並由本院在社工、程序監理人之協助下，告知未成年子女本件裁判結果，並告知如此裁判之理由，及相關法定救濟程序，及得如何尋求程序監理人為一定之協助（此部份之理論說明，可參考本院112年度婚字第425號判決），應更能符合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強調未成年人表意權之真諦，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
　　酌核與上揭裁判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指駁，併
　　予敘明。　　
八、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政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玲君　　　
附表：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丁○○、丙○○會面交往之時間與方式。
壹、期間：
一、自本裁定確定後至未成年子女年滿16歲前：
　㈠一般期間：
　　甲○○得於每月第一、三、五週（每週之週次以每週之第一週週五為準）之週五未成年子女學校放學時間（以學校訂定之放學時間為準，如有上安親班，以安親班下課時間為準），至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安親班）門口、接送處，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翌週週一上午未成年子女學校上學時間，將未成年子女送至學校門口。
　㈡春節期間：於每年農曆春節期間（除夕至初五），民國單數年之除夕至大年初二、偶數年之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未成年子女與甲○○同遊、同宿；民國偶數年之除夕至大年初二、單數年之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未成年子女則與己○○同遊、同宿。甲○○得於上開照顧始日上午9 時起至高雄市立信義國民小學正門口（地址：高雄市○○區○○○路00號），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最末日晚間8 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付予己○○或其委託之人。
　㈢寒、暑假期間：（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公佈行事曆為準）
　1.寒假期間：
　　寒假之日數經扣除上述春節期間共6日後，如所餘日數為偶數日（例如：14日），則分割為兩半（同前例：即7日），前半部（同前例：即自寒假第1日起計算7日）與甲○○同遊、同宿；後半部與己○○同遊、同宿，接送之時間（始日上午9時、末日晚間8時）、地點與春節期間相同。如所餘日數為奇數日（例如：15日），分割之方式（即雙方各半）、前後半部、始日時間、地點均同偶數日，但甲○○末日送回之時間改為「所餘日數之中午12時」（因兩造各7日，尚餘1日，則甲○○自第1日上午9時接回後，至「第8日」中午12時送回）。
　2.暑假期間：
　　暑假日數分別視日數為偶數日、奇數日，而分別適用上述寒假之規則。
　3.上述寒、暑假期間（含春節期間）均不行一般期間之會面交往。
　㈣國定連假期間（如元旦連假、清明節連假、端午節連假、中
　　秋節連假及國慶日連假）：遇民國單數年之國定連假期間，除原探視時間外，甲○○得於該連假始日之上午8 時至高雄市立信義國民小學正門口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至連假末日晚間8 時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付予己○○或其委託之人。甲○○國定連假會面如與一般會面交往期日重疊，己○○不用額外補足甲○○會面天數；若甲○○會面交往之期日，遇己○○與未成年子女共度國定連假之期日，甲○○亦不能要求己○○額外補足天數。
　㈤甲○○於一般期間之非會面交往週，得於週三晚上8:00至8：30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於寒、暑假期間兩造各自之會面交往期間，非同住方於週三晚上8:00至8：30得與未成年子女通電話（如未成年子女有課後輔導、社團或補習致使週三晚上時間無法通電話，則依序改至：週一、週二、週四、週五同一時間）。兩造應於未成年子女之房間或書房（獨立空間）裝置室內電話，並將電話號碼告知他方。通訊時間必須都在家中，如有特殊狀況需提前告知他方。通話期間，非通話之父或母，不得在場。
二、於未成年子女年滿16歲後，甲○○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應
　　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貳、方式
一、上述的會面交往時間，絕對只是「在兩造無法達成協議下，為避免造成兩造因各有堅持，而無法讓未成年子女順利進行會面交往」，而由法院決定的會面規則。如果兩造能達成任何協議，不管是部份或全部，不管是時間、接送地點或頻率，「絕對」都優先並得以取代上述的會面交往時間方式，法院認為有必要在這邊說清楚。所以，下面關於方式的說明，也是一樣，「只要雙方有任何協議」，「絕對可以」並「優先於」下面關於方式的說明。
二、上開會面交往方式，甲○○應於每次會面交往前2 日以電話
　　、簡訊、LINE等通訊方式，明確告知己○○會面意願，若己
　　○○未回應則視為該次會面交往能正常實行，且己○○除正
　　當且重要之理由並提出具體證明外，不得取消或更改會面交
　　往時間。　　
三、上開會面交往期日，甲○○至遲應於約定時間30分鐘內到場
　　，若超過30分鐘甲○○未到場，則視為甲○○放棄該次會面
　　交往，且己○○無庸另補時數。若甲○○臨時有要事，其可
　　委請兩造和未成年子女認識之直系血親親屬代為接送事宜，
　　惟前開情形甲○○必須提前告知己○○。
四、在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目前及日後正常就學及作息下，甲○○
　　得以電話、書信、傳真、電腦視訊或電子郵件方式與未成年
　　子女交談聯絡。甲○○得為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等行為。
五、未成年子女地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變更，己○○應
　　隨時通知甲○○，以利甲○○接送未成年子女。甲○○若有
　　更換住處，應隨時告知己○○。
六、兩造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七、兩造及家人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八、甲○○於會面交往期間，應履行關於督促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慣、學業輔導及作業完成等指示之義務。若未成年子女於會面交往期間有安親班、補習班和才藝班等課程和所衍生之活動，須待課程結束後再進行會面交往如外出同遊、同宿等活動，己○○亦不得以前開課程為由拒絕甲○○會面交往或更改甲○○會面交往時間，而甲○○亦不得以會面交往時間為由拒絕己○○參與前開課程必要之活動和行程。
九、未成年子女於進行照顧同住中患病或遭遇事故，而己○○無
　　法就近照料時，甲○○或其家人應為必要之醫療措施，甲○
　　○與其家人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
十、遇未成年子女重要活動（例如校慶、運動會、畢業典禮、家
　　長座談會等）己○○應提前1 週告知甲○○得報名參加，甲
　　○○應配合學校之規定報名和參與。
十一、會面交往將子女交予甲○○之日，己○○應備妥未成年子
　　　女健保卡和必要物品（如藥物等），讓未成年子女於會面
　　　交往中攜帶；而會面交往甲○○交還子女予己○○之日，
　　　亦應歸還前開健保卡和必要物品。　


